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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公开我国大道特许经营协议，以提升决策透明度

自马来西亚在近四十年前于国家私营化政策下引入收费大道以来，槟城消费人协会
（CAP）现呼吁政府，将大道特许经营协议解密，作为提升公共决策透明度的重要一步。

当年推动收费大道制度，主要基于现实与财政考量。政府当时面对严峻的财政限制，缺
乏足够资源建设支撑经济增长所需的庞大道路网络。通过引入收费大道特许经营模式，
政府得以在不进一步加重联邦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加速高速公路的发展。同样重要的
是，此举也有助于引入私人领域的资本、技术专长及营运效率。

收费大道的特许经营协议通常属长期合约，一般介于三十至五十年，或直至特许经营者
收回投资并获得双方同意的回报率为止。这类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收费机制，即规
定收费何时及如何进行调整。收费调整往往与通胀率或交通流量等因素挂钩，但任何涨
幅通常仍须获得政府批准。

部分协议亦包含交通流量保证条款，以在实际车流量低于约定水平时向特许经营者提供
补偿，从而降低投资者因使用量不确定而面对的财务风险。此外，合约中也常列明在特
定情况下由政府提供支持或补偿。例如，若政府基于政治或社会考量冻结收费，导致特
许经营者的预期收入受损，协议可能要求政府对有关损失作出补偿。

协议中亦清楚列明提前终止特许经营的条件，包括违约事件的定义、双方权利，以及政
府在特许期未届满前终止合约时，补偿或回购金额的计算方式。

尽管这些协议对公众利益影响深远，部分特许经营协议仍被列为《官方机密法令》
（OSA）下的机密文件。因此，除非同时获得政府及特许经营者同意，否则任何内容均不
得向公众披露。即便个别协议已解密，大多数仍受基于商业机密理由的严格保密条款约
束，在未取得特许经营者同意前，仍无法广泛公开。此外，协议本身通常亦载有保密条
款，即使政府有意公开，也可能因合约责任而需取得私人方同意。

实际上，被列为官方机密并不意味着公众永远无法查阅相关合约，而是指在未获得政府
与特许经营者明确批准，或未作出正式解密决定前，合约全文不得自由发布或广泛流
通。多年来，社会各界曾多次推动提高透明度。约在 2008 年，曾尝试将收费大道特许协
议解密，允许公众在受控条件下查阅。

近年，部分国会议员亦呼吁全面解密如 PJD Link 等特许经营协议，以便国会及公众审视
其条款及是否物有所值。然而，这些呼声至今仍以《官方机密法令》及合约保密义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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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遭到拒绝。透明倡议者则持续强调，收费大道特许经营属重大公共合约，不应仅限于
有限度的实体查阅，而应全面公开。

槟消协坚持认为，此类特许经营协议理应公开，因为马来西亚人民有权了解其中所载内
容。该会亦质疑，当实际交通流量低于约定水平时，由政府补偿特许经营者的合理性，
并指出风险本就是任何商业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相关补偿条款未接受公众
监督的情况下。

除了呼吁解密大道特许经营协议外，槟消协亦促请政府在特许期届满后，接管高速公路
的管理权。在许多国家，公私合作（PPP）合约均会公开，仅对少数真正涉及商业敏感
的内容作有限删减。这种透明度有助于国会、公民社会及独立专家评估风险分配是否合
理，以及公共资金是否获得应有回报。若马来西亚人民须承担这些协议所带来的财政后
果，那么让人民清楚了解产生这些责任的合约条款，乃是合情合理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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